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关于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申请公开发行A股第一次回访报告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：

      经贵会证监发行字[2003]129号文核准，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杭萧钢构、发行人）于2003年10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上网定价发行的方式，以11.24元/股的发行价格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500万股，本次公开发行股份于2003年1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。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大鹏证券、本公司）担任本次A股发行的主承销商。杭萧钢构2003年年度报告已于2004年2月17日公布。根据贵会证监发[2001]48号文——《证券公司从事股票发行主承销业务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》及其附件的要求，大鹏证券于2004年3月1日至3月5日对杭萧钢构进行了回访，现将回访情况报告如下：

     一、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

   杭萧钢构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500万股，募集资金28,100万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26,469.60万元。经北京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，资金全部到位，并出具了中天华正（京）验[2003]016号验资报告。

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共投入三个项目，截止2004年2月29日，募集资金投入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	承诺项目
	拟投入

金额
	是否变更项目
	实际投入金额
	项目进度
	产生收益金额
	是否符合计划进度和预期收益
	已投入金额占拟投入金额比例

	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技改项目
	18,266
	否
	5,389.43
	已进行土建施工及设备订货
	――
	是
	29.51%

	引进高性能钢建筑围护系统设备技改项目
	6,010
	否
	775.49
	已进行土建施工及设备订货
	――
	是
	12.90%

	引进全自动轻钢结构焊接生产线技改项目
	4,170
	否
	433.83
	已进行土建施工及设备订货
	――
	是
	10.40%

	合 计
	28,446
	――
	6,598.75
	――
	――
	――
	23.18%


二、发行人资金管理情况

依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监管部门有关法规，发行人制订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，资金安全得到了有效控制。根据上述规定，发行人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，截止2004年2月29日，剩余资金19,870.85万元分别存于中国农业银行杭州萧山新街支行、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萧山支行、中国民生银行杭州钱塘支行、兴业银行杭州萧山支行。
发行人目前无资金用于委托理财，亦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况。

三、发行人盈利预测实现情况

发行人未作盈利预测，但作了如下承诺：“对于2003年度的整体业绩，根据公司目前已签订的销售合同，公司认为不会低于2002年度的业绩。2003年如能发行成功，发行当年的预期利润率将高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”。
发行人2003年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，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8,028.01万元，净利润6,540.57万元，每股收益0.85元，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14.95%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5.67%，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。

根据目前经营状况和市场环境，发行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。

发行人属于建筑钢结构行业，主营业务为钢结构工程的设计、制作与安装。建筑钢结构行业是我国的新兴产业，并得到国家政策的积极扶持，发展势头良好。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，钢结构具有工程周期短、空间利用率高、相对重量小、抗震性能好、环境污染少等优势，市场潜力巨大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钢结构用钢量约占钢产量的30%左右，我国目前的水平大致在1.5%－2%，国家争取“十五” 期间达到3%左右、到2015年达到6%左右，建筑钢结构行业在我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。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向好，近年来发行人业务以翻番左右的速度在增长，但目前钢材价格继续上涨并居高不下，将对发行人利润率产生一定影响。
四、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实现情况
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业务发展目标为：
“（1）公司在未来2－3年内，整体经营目标是完成《高层钢结构建筑生产线扩建项目》、《引进高性能钢建筑围护系统设备技术改造项目》、《引进全自动轻钢结构焊接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》等技术改造项目，初步形成以高层钢结构为拳头产品，轻钢结构、高层钢结构、住宅钢结构三大产品系列，年生产能力达到并超过20万吨。

（2）加大市场开发力度，在国内市场成熟地区内设立经营机构或生产基地。公司已在华东、华北、华南、西南、中南、西北、东北等各大区域内都设立了自己的经营机构，进入了全国大部分市场。公司还将择机在市场较为成熟的地区设立生产基地，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市场地位，提高市场份额，成为国内行业内领先者。”
2003年，发行人积极开拓市场，全面加强各项管理和运作，克服钢材等原材料大幅涨价等不利因素，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，全公司钢构件产量已达15万吨。募集资金投入的三个项目均已按计划展开建设，广东与河北子公司的筹建工作也在进行之中，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实现情况良好。发行人主营业务集中，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。
五、发行人发行新股上市以来的二级市场走势

杭萧钢构首次发行定价为11.24元/股，2003年11月10日上市首日收盘价为15.05元/股，与发行价相比较，首日涨幅为33.90%。此后一个多月，股价基本在14－16元之间波动。2003年12月19日至2004年1月13日，股价由13.90元升至25.48元，期间升幅超过80%。此后至今，股价基本在22－26元之间波动。自股票上市至回访日，发行人股票的市场价格最高在2004年2月18日达到25. 61元/股，最低在2003年11月19日达到13.85元/股，2004年2月27日收盘价为25.60元/股。由于建筑钢结构为新兴行业，发行人近年来成长迅速且为国内同行业首家上市公司，投资者认同度较高，二级市场总体表现也较为活跃。根据上述二级市场走势情况分析，我们认为发行价格的确定是合理的，不但认购踊跃，而且上市后投资者盈利空间较大，基本符合市场定价时的预测。

六、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

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的有关要求，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，遵循内部防火墙原则，使公司内部的投资银行业务部门与研究部门、经纪业务部门、自营部门在信息、人员和办公地点等方面有效隔离，内部独立部门实施了有效的监察，发行前后无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发生。
七、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
   持有发行人5%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单银木、潘金水、戴瑞芳，法人股东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以及关联自然人王琦琼等，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杭萧钢构发生同业竞争，截止回访日上述各方均信守承诺。

发行上市结束后，杭萧钢构于2003年11月28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变更登记手续，注册资本由5236.68万元增至为7736.68万元。

本公司在承销过程中未曾给发行人提供过“过桥贷款”或“融资担保”。

八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发行人一届十五次董事会通过了10派1.5转增10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，此预案尚需提请发行人将于2004年3月1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
九、本公司内核小组对回访情况的总体评价
大鹏证券内核小组对本次回访情况进行了认真地核查，认为回访报告对发行人有关募集资金使用、资金管理、盈利预测实现、业务发展目标实现、二级市场价格、有关承诺履行等情况作了客观的说明，与发行人出具的有关情况说明及信息披露文件中的内容基本相符。我们认为本回访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特此报告。

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2004年3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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